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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与嘉兴凯

鸿福莱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2024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莱特”或“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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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4年原

预计金额 

2024年1-10月

实际发生金额 

调整金

额 

2024年度调整

后预计金额 

调整

原因 

向关联方提供房

屋、场地、集装箱

租赁等相关服务 
凯鸿福

莱特 

800.00 242.01 0 800.00 /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

物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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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前期与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其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

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接受凯鸿福莱特提供物流服务的定价方式与公司接受其他物流服务商提供

物流服务的定价方式一致，公司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向凯鸿福莱特提供房屋、场地、集

装箱租赁等相关服务。双方是根据市场价格，遵循公平、公允原则，交易价格公平、

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调整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系基于双方业务实际开展情况而做出，公司与凯鸿福莱特进行的关联交

易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市场化定价原则，对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起到了积极作

用。上述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

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与嘉兴凯鸿福莱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凯鸿福莱特在2024年度的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合计由34,800.00

万元（不含税）调整为47,800.00万元（不含税）。关联董事阮洪良先生、姜瑾华女士、

阮泽云女士回避表决，该议案由五位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调整后增加的额度未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以上，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与嘉

兴凯鸿福莱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

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发表意见如下：公司

与凯鸿福莱特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调整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预测

调整，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合

理，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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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关于调整公司与嘉兴凯鸿福莱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调整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生

产经营的正常需要，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相关的关联董事已

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关联交易审核程序符合《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年2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4年4月修订）等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平、

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

情况。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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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专用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调整与嘉兴凯鸿福莱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周  琦                胡伊苹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